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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主言:有關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“永吉"符克菲那腸;容

綻J (衛署藥製字第 020038號)藥品許可證'業經衛生福利

部註銷一案，請責會轉知所屬會員儘速將前述產品依說明段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:

一、依據屏東縣、政府衛生局 109 年 8 月 7 日屏衛藥字第

109327513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條、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“永吉"符克菲那腸溶

綻J (衛署藥製字第020038號)藥品許可證'業經衛生福利

部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當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 80條及同法施

行細則第 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

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話: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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